附表

一、依指定公告物質之銷售數量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收費費率如下：

（一）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之費率如下表：

油（燃）料種類
費率
各級油(燃)料標準限值
備註



成分標準項目
限值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高級柴油
第一級
0.03元/公升
第二級
0.075元/公升
第三級
0.20元/公升
硫含量(ppmw,max)
10
30
50
1. 採樣及檢驗，應採用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或美國材料試驗協會（ASTM）認定之方法，遇有爭議時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法為準。
2. 酒精汽油及生質柴油等再生能源，按其所含油類容量之比例及應繳交費率計算其所需繳交空氣污染防制費額度。

二、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之種類及排放量徵收空氣污染防制費之收費費率如下：
（一）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收費費率及計費方式如下：

1.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之費率如下表：

污染物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備註


二級防制區
一、三級防制區



硫氧化物
7元/公斤
8.5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14公噸
1.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收費費額=【（第一級排放量×第一級費率）＋（第二級排放量×第二級費率）＋第三級費額】×全廠優惠係數(D)。
2. 使用天然氣、氫氣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低污染性氣體燃料者，適用零費率。
3. 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係指符合下列二項條件之氣體燃料：
(1)含氫氣、四個碳原子以下之碳氫化合物，其混合物體積占總氣體體積百分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
(2)每千立方公尺(攝氏十五．五六度，一大氣壓下)熱值為六、六三五、０００仟卡以上且含硫量在百萬分之五百以下者。


5元/公斤
6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1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季排放量≦1公噸


氮氧化物
8元/公斤
10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24公噸



6元/公斤
7.5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2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季排放量≦1公噸


優惠係數級距比例之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分級比例(A)
優惠係數(A´)
備註

A≧95﹪
40﹪
1.分級比例(A)= 符合適用條件之排放量×100﹪
全廠排放量(B)

2.若分級比例(A)≧30﹪，且煙道濃度低於50ppm者，則該煙道排放量以百分之九十計量。
全廠優惠係數(D)=[(C1/B)×90﹪＋(C2/B)]×A´

A´: 優惠係數
B:全廠排放量
C1:符合適用條件之排放量且濃度≦50ppm

C2=B-C1

75%≦A<95%
50﹪


50%≦A<75%
65﹪


30%≦A<50%
80﹪


適用條件：
1.硫氧化物：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硫氧化物排放，且排放濃度低於100ppm以下者。
2.氮氧化物：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氮氧化物排放，且排放濃度較本公告日施行當時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適用之氮氧化物排放標準值低於50%或100ppm以下者。

2.自九十七年十月一日起之費率如下表：
污染物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備註


二級防制區
一、三級防制區



硫氧化物
7元/公斤
8.5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14公噸
1.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收費費額=【（第一級排放量×第一級費率）＋（第二級排放量×第二級費率）＋第三級費額】×全廠優惠係數(D)。
2. 使用天然氣、氫氣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低污染性氣體燃料者，適用零費率。
3. 低污染性氣體燃料係指符合下列二項條件之氣體燃料：
(1)含氫氣、四個碳原子以下之碳氫化合物，其混合物體積占總氣體體積百分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者。
(2)每千立方公尺(攝氏十五．五六度，一大氣壓下)熱值為六、六三五、０００仟卡以上且含硫量在百萬分之五百以下者。


5元/公斤
6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1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季排放量≦1公噸


氮氧化物
8元/公斤
10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24公噸



6元/公斤
7.5元/公斤
第二級:

1公噸＜季排放量≦24公噸



450元/季
450元/季
第三級:

季排放量≦1公噸


優惠係數級距比例之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分級比例(A)
優惠係數(A´)
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A≧95﹪
40﹪
適用條件：
1.硫氧化物：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硫氧化物排放，且排放濃度低於100ppm以下者。
2.氮氧化物：裝(設)置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氮氧化物排放，且排放濃度較本公告日施行當時中央主管機關發布適用之氮氧化物排放標準值低於50﹪或100ppm以下者。
(1)分級比例(A)= 符合適用條件之排放量 ×100﹪
全廠排放量(B)

(2)若分級比例(A)≧30﹪，且煙道濃度低於50ppm者，則該煙道優惠係數(A´)以百分九十計量，計算方式如(i)所示；另氮氧化物煙道濃度低於40ppm且裝(設)置選擇觸媒還原(SCR)設備，及其氮氧化物排放濃度低於排放標準值、環境影響評估排放濃度承諾值之80﹪者，則該煙道氮氧化物優惠係數以百分之六十計量，計算方式如(ii)所示。
(i)全廠優惠係數(D)=[(C1/B)×90﹪＋(C2/B)]×A´

75﹪≦A<95﹪
50﹪


50﹪≦A<75﹪
65﹪




A´

B

C1
：優惠係數
：全廠排放量
：符合適用條件之排放量且濃度≦50ppm



C2=B-C1
(ii)全廠優惠係數(D)=[(C0/B)×60﹪+(C1´/B)×90﹪＋(C2´/B)]×A´



A´ 

B

C0 
C1´


：優惠係數
：全廠排放量
：符合氮氧化物煙道濃度低於40ppm且裝(設)置選擇觸媒還原(SCR)設備者，及其氮氧化物排放濃度低於排放標準值、環境影響評估排放濃度承諾值之80﹪條件之排放量。
：符合適用條件之排放量且濃度≦50ppm，並扣除C0之排放量。

30﹪≦A<50﹪
80﹪





C2´=B-C0-C1´

（二）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率及計費方式如下：

1. 自九十六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率及計費方式如下表：

污染物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備註

揮發性有機物
12元/公斤
排放揮發性有機物者
1.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VOCs)係指在1大氣壓下，測量所得初始沸點在攝氏250度以下有機化合物之空氣污染物總稱。但不包括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硫化碳、碳酸、碳酸鹽、碳酸銨、氰化物、硫氰化物等化合物。以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為計費基準。

2.起徵量：每季一公噸。
3.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排放量-起徵量)×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率。

2. 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率及計費方式如下表：

污染物種類
費      率
適用之公私場所
備註


二級防制區
一、三
級防制區



揮發性有機物
25元/公斤
30元/公斤
第一級:

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49公噸
1.防制區等級係以臭氧  分級為基準。

2.起徵量：每季一公噸。

3.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第一級排放量×第一級費率）＋（第二級排放量×第二級費率）＋(第三級排放量×第三級費率)】


20元/公斤
25元/公斤
第二級:

6.5公噸＜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49公噸



15元/公斤
20元/公斤
第三級:

季排放量扣除起徵量後≦6.5公噸


個別物種
甲苯、二甲苯
5元/公斤
排放揮發性有機物中含本項個別物種者，加計本項空氣污染防制費
1.個別物種收費費額=   個別物種排放量×費率
2.個別物種起徵量：      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未達每季一公噸者，  無須繳納揮發性有機物及本項個別物種之空氣污染防制費；揮發性 有機物排放量達每季一公噸，含本項個別物種者，須繳納揮發性     有機物空氣污染         防制費，並加計本項 個別物種之費額。


苯、乙苯、苯乙烯、二氯甲烷、1,1-二氯乙烷、1,2二氯乙烷、三氯甲烷(氯仿)、1,1,1-三氯乙烷、四氯化碳、三氯乙烯、四氯乙烯
30元/公斤



 (1)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計費方式：

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個別物種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0]。

 (2) 自一百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計費方式：
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個別物種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0.3]。
(3) 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計費方式：
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 [(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個別物種收費費額-第一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0.6]。

(4)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起之計費方式： 

揮發性有機物總收費費額=第二期程揮發性有機物收費費額×優惠係數(A´) + 個別物種收費費額。

優惠係數級距比例之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分級比例(A)
優惠係數(A´)
適用條件及計算方法

A≧95﹪
40﹪
適用條件：裝(設)置收集及控制設備或製程改善能有效減少揮發性有機物排放，且排放削減率大於或等於95%者。
分級比例(A)= 符合適用條件之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100%
全廠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75%≦A<95%
50﹪


50%≦A<75%
65﹪


30%≦A<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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